
旅行代理商註冊處暫時吊銷「世通假期」旅行代理商牌照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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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旅行代理商註冊處（註冊處）今日（二月二十八日）宣布，根據《旅行代理

商條例》（《條例》）第 19（1）（c）（ii）條，即時暫時吊銷世通假期有限公

司（牌照號碼 353527）（「世通假期」）的旅行代理商牌照。 

 

  在今年農曆新年期間由「世通假期」負責接待的內地入境團接連發生旅客投

訴的事件，香港旅遊業議會在展開業務調查聆訊後，於二月二十一日宣布基於公

眾利益暫停該公司的會籍，註冊處隨即根據《條例》第 19 條及第 21 條啟動其調

查機制，並傳召「世通假期」的控權人出席在今日下午三時展開就「世通假期」

是否有在違反公眾利益下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的調查聆訊。 

 

  在調查五個遭投訴的相關團隊期間，「世通假期」已承認當中四個團隊由該

公司負責提供接待服務。就該四個團隊─ 

 

（1）「世通假期」承認不清楚大部分議會作業守則和指引； 

 

（2）「世通假期」根本沒有與內地組團社就提供服務簽訂合同，亦沒有與導遊

簽署服務協議； 

 

（3）在提供接待服務及安排導遊兩大方面，「世通假期」與內地組團社權責不

清； 

 

（4）「世通假期」並沒有亦不認為有責任在團隊入境前確認房間安排及在團隊

入境後保證提供妥善的住宿，嚴重損害旅客基本權益； 

 

  基於上述，註冊主任認為「世通假期」的營運、管理以及處理旅客事故的能

力差劣，亦沒有履行接待旅行社的基本責任，未能令註冊主任信納該公司有能力

在符合公眾利益的情況下經營業務。 

 

  「世通假期」在連串個案中不但引致旅客的權益嚴重受損，亦嚴重損害了香

港旅遊業的聲譽及形象。「世通假期」於是次調查聆訊所提供的資料及解釋亦不

能令註冊主任合理地滿意「世通假期」可以在符合公眾利益的情況下繼續經營，

因此註冊主任決定根據《條例》第 19（1）（c）（ii）條暫時吊銷「世通假期」

的旅行代理商牌照，直至「世通假期」牌照到期（即二○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）

或在此日期前得到註冊主任批准復牌為止。 

 

  在暫時吊銷牌照期間，「世通假期」不可以經營《條例》中界定的旅行代理



商業務；但根據《條例》第 31 條規定，「世通假期」仍有責任履行在暫時吊銷

牌照前就旅行服務而訂立的任何協議、交易或安排。 

 

  政府不會容忍任何損害旅客權益或擾亂旅遊市場秩序的行為，並會採取必要

行動以維護香港旅遊業的聲譽。註冊處的調查將會繼續進行，並要求「世通假期」

切實配合包括註冊處在內的監管及執法機構的相關調查。  

完  

 

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８日（星期四） 

香港時間２２時５１分 

 


